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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绥政办函〔2026〕2 号

绥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修订《绥宁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

分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市属、县直各单位:

修订后的《绥宁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》已
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绥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年 1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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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宁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，进一步做好绥宁县声环境保护工

作，按照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GB/T 15190-2014）

等要求，结合《绥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（2021—2035

年）中城区现状与发展规划，对《绥宁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

能区划分方案》有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完善，具体如下。

一、划分范围

本次 2025 年声功能区划分修订以绥宁县中心城区近期

规划建设用地范围为基础，同时结合中心城区发展现状考

虑，确定划分范围以中心城区规划的开发建设区域为主。根

据现状调查，绥宁县中心城区总体规划范围，北至栗山脚，

南至背后冲 ，西至兰家湾，东至庵堂坪，总面积为 22.93km2。

二、划分原则

1.以人为本。提升声环境质量，保障城市居民正常生活

学习和工作场所的安静。

2.以《绥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－2035 年）》

为指导，按区域规划、近期规划和规划用地现状的主导功能

确定声环境质量功能区。

3.促进治理。有利于规范环境噪声管理，促进噪声污染

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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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科学划分。既严格遵守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

(GB/T15190-2014)，又充分结合我县中心城区实际情况，力

争区划科学合理，促进经济、环境、社会的协调发展。

5.近期内区域功能与规划目标相差较大的区域，以用地

现状作为区划的主要依据;随着中心城区规划的逐步实现，

及时调整声环境功能区。

6.未建成的规划区内，按其规范性质或按区域声环境质

量现状，结合可能的发展划定区域类型。

三、声环境功能区分类与标准限值

根据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规定，声环

境功能区按区域的使用功能特点和环境质量要求，分为五类

声环境功能区，包括 0类、1类、2 类、3类、4 类，其中：

0类声环境功能区：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

域。

1类声环境功能区：指以居民住宅、医疗卫生、文化教

育、科研设计、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，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。

2类声环境功能区：指以商业金融、集市贸易为主要功

能，或者居住、商业、工业混杂，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。

3类声环境功能区：指以工业生产、仓储物流为主要功

能，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。

4类声环境功能区：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，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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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，包括 4a

类和 4b 类两种类型。4a 类为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、二级公

路、城市快速路、城市主干路、城市次干路、城市轨道交通

（地面段）、内河航道两侧区域；4b 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

域。

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噪声限值见表 1。

表 1 环境噪声限值 单位：dB(A)

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

0 类 50 40

1 类 55 45

2 类 60 50

3 类 65 55

4 类
4a 类 70 55

4b 类 70 60

四、划分结果

本次划分范围内不涉及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

区域，因此没有划定 0类声环境功能区。主要划分 1、2、3、

4a 类声环境功能区，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及功能区

所占面积及比例详见表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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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绥宁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

声功能

区类别
功能 片区（交通干线）名称

总面积

（km2）

占区划总面积

比例（%）

1 类

居住、文教、

医疗、行政办

公区

片区 1（绥宁一中范围：北临西环路以北，南临大公

坪路、东至工业路、西靠西环路以西）；片区 2（政

府、人民医院范围：北临中团路，南临东正路、东靠

自然山体、西临中心路）。

0.2802 1.22

2 类
居住、商业、

工业混杂区

绥宁县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除 1 类区、3 类区、4 类

区以外的区域。
20.8329 90.85

3 类
工业生产、仓

储物流区

片区 1（绥宁产业开发区（原绥宁工业集中区）楠竹

产业园片区及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其他工业用地。其中

工业园区范围为北至板栗山脚，南至江口，西至庵堂，

东至桥头冲）；片区 2（中心城区西环路至国道 G356

区域内各物流区域，北临中心路，南临武靖高速，东

靠长征路，西临国道 G356）。

0.5159 2.25

4 类

道路交通干线

两侧区域及交

通场站

主要为中心城区内已实施的主次干道边界线外一定

距离内的区域（其中主干道主要包括兴工路、长枫路、

西环路、工业路、中兴路、东正路、林海路、长征路、

绿洲大道、武靖高速连接线、枫香大道等；次干道主

要包括黄桑路、人民路、沿河路、民族路、滨江路、

沙湾路、长坪路、国道 G356、山湾路、川河路、太平

路等）以及绥宁客运总站范围内。（由于部分路段仍

处于规划中，暂未实施，本次声环境划定只对已建设

完成路段进行划分，尚在规划建设道路不在本次划定

范围内）

4b 类：绥宁县中心城区范围内无铁路，铁路属于远期

适用区域为道路两侧距红

线垂直距离：相邻 1 类区

域为 50 米，2 类区域为 35

米，3 类区域为 20 米。当

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

上（含三层）时，将临街

建筑面向交通干线一侧至

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定

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 4a

类区域总面积 1.301km2

5.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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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，本次划分不对 4b 类进行划定。

合计 22.93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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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管理要求

1.严格实施噪声标准。声环境功能区划范围内所有

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应严格遵守噪声相关排放标准要

求，对超标准排放的噪声源采取有效措施，限期进行整

改。要综合运用法律、经济和行政等措施，进一步改善

城市声环境质量。

2.强化噪声功能区区划运用。在《绥宁县国土空间

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实施中，要将噪声污染防

治作为一项重要内容，合理布局，从源头上控制噪声源

的产生，确保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城市规划同步。

3.加强噪声监管。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住建、交

通、交警、城管、发改等部门根据各自承担的监管职责，

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环境噪声污染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4.加强噪声防治宣传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

育活动，结合“6·5”环境日宣传工作，广泛宣传噪声

污染防治的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以及噪声对人体健康

的危害知识，及时报道声环境质量状况和噪声污染防治

相关情况，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，对噪声扰民

和违法行为进行曝光，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，

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噪声污染防治工作。

5.本区划方案未尽事宜，参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

章执行。

附件:绥宁县城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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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宁县城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


